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苏州欧福蛋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保

荐机构”）作为苏州欧福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福蛋业”、“公司”、“发

行人”）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试行）》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欧福蛋业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及募投项目延期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和使用情况 

2022 年 12 月 14 日，欧福蛋业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

意苏州欧福蛋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发行字[2022]3128 号）。公司本次发行普通股 51,750,000 股（超额配售选

择权行使后），发行方式为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 2.50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29,375,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12,822,477.86 元，到

账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0 日和 2023 年 2 月 17 日（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募集

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3]1228 号及天职业字[2023]6333 号验资报告。公司依照规

定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募集资金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 

（调整后）

（1）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2） 

投入进

度

（%） 

（3）=



（2）/

（1） 

1 

氨基酸食品 2500 吨、生物发酵

蛋白饮品 6000 吨、蛋液及蛋制

品 40000 吨、蛋制品深加工

4000 吨、预制蛋品 2000 吨、

预拌粉 500 吨、蛋粉 400 吨生

产技术改造 

苏州欧福

蛋业股份

有限公司 

41,899,900.00 16,263,794.02 38.82% 

2 
年增产 15000 吨蛋制品加工项

目 

太阳食 

品（天 

津）有 

限公司 

39,904,600.00 3,463,146.16 8.68% 

3 补充流动资金 

苏州欧福

蛋业股份

有限公司 

31,017,977.86 30,694,863.23 98.96% 

合

计 
/ / 112,822,477.86 50,421,803.41 44.69% 

注：上述各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资总额含行使超额配售权所得募集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元） 

农行吴江金家坝支行 10543901040025457 536,008.7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0901250000005908 2,164,346.9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 512907169410706 6,304,653.90 

尚未到期收回的理财产品本金 / 54,000,000.00 

合计 / 63,005,009.56 

注：上述资金余额含已到账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概况及原因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概况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拟将氨基酸食品 2500吨、生物发酵蛋白饮品6000吨、

蛋液及蛋制品 40000 吨、蛋制品深加工 4000 吨、预制蛋品 2000 吨、预拌粉 500

吨、蛋粉 400 吨生产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苏州欧福技术改造项目”）的部

分资金变更为向全资子公司四川欧福蛋业有限公司出资用于其雁江生产基地项

目（以下简称“四川欧福雁江基地项目”），具体如下：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变更前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元） 

变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元） 

苏州欧福技术改造项目 41,899,900.00 21,000,000.00 

四川欧福雁江基地项目 - 20,899,900.00 

合计 41,899,900.00 41,899,900.00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苏州欧福技术改造项目系公司于 2022 年结合当时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

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该募投项目投资计划编制至今已逾 2 年，受宏观经

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近两年蛋制品行业高端产品的消费需求有增速放缓趋

势，公司鸡蛋白饮料销售的拓展尚需时间，公司结合市场动态变化和战略规划，

从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出发，为控制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拟降低募集资金的投

入。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规划需要，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地理区位布局，提高公司

区域协同能力以及加强对西南区域辐射能力，提升客户服务效率、产品供应能力

和市场占有率，公司 2023 年 11 月 18 日与四川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合作，签

署欧福蛋业（雁江）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公司在四川设立了全资子公司

四川欧福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欧福”）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计划总投

资 1.5 亿元，公司正全力建设四川欧福雁江基地项目，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建设该

项目可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可保障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募投项目中由全资子公司天津太阳负责实施的年增产 15000 吨蛋制品加工

项目（以下简称“天津太阳增产项目”）原立项时计划使用原有空间改造完成，

无需新增厂房；但该项目投资计划编制至今已逾 2 年，工艺和设备已发生更新迭

代，为保持工艺和设备的先进性，公司拟采购部分设备的更先进型号，其尺寸大

于原定设备，对场地和空间的需求更高。此外，随着天津太阳业务发展，新增设

备等占用了部分场地，导致剩余场地无法完全满足募投项目的设备安装需求。 

鉴于此，为了确保增产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需新建厂房以满足设备安装条

件及生产工艺要求。考虑到厂房改扩建建设周期较长，边生产边建设施工难度大，

该项目的完成时间需相应延期。经审慎评估和综合考量，公司决定将“年增产



15000 吨蛋制品加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4 年 6 月 30 日延期

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四、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 

1、四川欧福雁江基地项目概况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四川欧福；项目实施地点拟选址在资阳市

雁江区城东新区医药食品产业园区内，占地约 60 亩，新建蛋液、蛋粉、白煮蛋

及各类预制蛋制品的生产厂房及研发办公配套用房等，项目建成后将达到年处理

鸡蛋约 2 万吨；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1.5 亿元，建设总工期预计约 24 个月。 

2、四川欧福雁江基地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1.5 亿元，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额的比例 

1 土地及厂房建设 6,500.00 43.33% 

2 设备购置及安装 6,200.00 41.33% 

3 设计和工程管理 300.00 2.00% 

4 流动资金 2,000.00 13.33% 

合计 15,000.00 100.00% 

注：以上金额为公司初步预算结果，最终以签订合同及项目实际发生额为准。 

3、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变更后拟使用募集资金 20,899,900.00 元用于购置设备、厂房建设等支

出。 

五、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可行性分析 

公司多年来陆续在苏州、天津、广东等地建立了生产基地，完成了在长三角、

大湾区和京津冀地区的战略布局，但 2023 年之前在重要的中国经济第四极-成渝

经济圈所在的西南地区尚无布局。四川欧福雁江基地项目旨在新建制造生产基地，

系对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扩展与深化，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助力公司进一步提

高区域协同能力以及加强对西南区域辐射能力。 



公司具有丰富的生产基地建设和运营经验，多年来陆续建立的各基地均运行

良好，具备成功实施四川欧福雁江基地项目的能力。公司已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履

项目备案等手续（备案号：川投资备【2311-512002-04-01-218419】FGWB-0161

号），并通过国有土地招拍挂程序取得编号为川（2024）资阳市本级不动产权第

0010169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证,目前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512000202400002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512000202400002 号。 

六、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审议程序 

2024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募投项目延期，相关程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及募投项目延期充分考虑了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募投项目建设现状，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此次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及募投项目延期的相关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欧福蛋业《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苏州欧福蛋业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施山旭                     刁阳炫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